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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103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訂定 

107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 

109年 1月 16日校務會議修訂 

110年 8月 31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補充規定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評量辦法）第 30條訂定之。 

二、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學校學生學習評量，包括學業成績評量及

德行評量。 

三、各科學業成績評量採百分制評定，應於日常及定期進行，其實施方式與占分比率如下： 

（一）任課教師應與其他同年級任課老師討論後，將成績評量方式及占分比例載明於課

程計畫中，並於該堂課首次上課時告知學生。 

（二）成績評量占分比率： 

1.學校統一辦理定期紙筆測驗評量者： 

（1）日常評量佔 40%；如該科目有辦理抽考，則日常成績評量則佔 35%、抽考

占 5%。 

（2）定期紙筆測驗評量佔 60%。 

①定期紙筆測驗評量每學期辦理三次者，每次各佔 20%。 

②定期紙筆測驗評量每學期辦理二次者，每次各佔 30%。 

③定期紙筆測驗評量每學期辦理一次者，該次佔 60%。 

2.未由學校統一辦理定期紙筆測驗評量者：成績評量由任課教師以多元方式實施，

其日常評量佔 40%，定期評量佔 60%。 

學生學期成績未達及格基準分數者，得參加補考，其補考所得之成績，達及格基準

者，授予學分，並依及格基準分數登錄；未達及格基準者，不授予學分，並就原成績或

補考成績擇優登錄。 

四、依評量辦法第 6 條，學生於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

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於學生返校第一天即不可入班，需直接到教務處補考，於補

考完成後使得返回原班。若因重大病假且有區域醫院以上醫生證明，確實無法參加補行

考試者，該生該次定期評量所佔之成績比例，得平均分配到其餘定期評量之比例。前項

補行考試成績採計方式如下： 

（一）需依學務處規定的請假手續辦理，以學務處核可登錄的的假別為準。 

（二）事假且補行考試成績逾 60分者，超過 60分的部份乘以 0.7計算登錄。 

（三）非屬於事假者之其餘假別，成績依實際成績登錄。 

五、依評量辦法第 11條辦理之重修、補修實施時間及實際授課節數，由教務處實驗研究組另



定之。 

六、依評量辦法第 13條，學生各學年度第一學期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二

分之一者，第二學期得由學校輔導其減修學分；其減修之相關規定如後，學生得於第二

學期開學後翌日起二日內，備齊導師與法定監護人的書面同意資料，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經教務處審查，始得減修學分；逾期申請或未經導師與法定監護人同意者，不予受理。 

七、依評量辦法第 14條，本校訂定之預警措施如下： 

（一）定期發放學生之定期考及學期成績單，並加註成績預警警語供學生與法定監護人

參考。 

（二）提供班級定期考、學期成績及後段學生成績管制表給導師及會簽輔導老師，以進

行後續關懷與輔導。 

（三）高二下學期學期成績結算後，高一二必修、選修學分數未取得已修讀學分百分之

九十者，由教務處提出重修書面預警通知。 

（四）由教務處主動通知高一、二主要學科成績不及格，且在同年級後百分之三十五者，

可在規定時間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以參加學習扶弱。 

八、依評量辦法第 15條，學校應建置學生學習支援系統，並依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結果

進行分析，作為學期中實施差異化教學及補救教學之依據，以輔導學生適性學習，發揮

學生潛能，實施基準及方式如下：由註冊組於每次定期考與日常成績進行統計，定期考

部份會簽教學組進行分析，作為教學組與實驗研究組實施期中實施差異化教學及補救教

學之依據。 

九、依評量辦法第 16條，本校新生與轉學生入學前及休學學生復學前，已修習且取得學分之

科目，學分抵免及成績登錄原則如下： 

（一）學分抵免原則 

1.科目抵免應以學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 

2.本校已開設科目：轉(復)學生可就已取得學分進行抵免，轉(復)學生未修習之必

修科目須補修；轉(復)學生未修習之選修科目可依畢業學分考量，自由選擇是否

補修。 

3.本校尚未開設科目：轉(復)學生若已取得學分，轉(復)學生仍需隨班上課，惟該

科成績與原學校成績由註冊組擇優採計。 

（二）抵免之科目成績採計方式 

1.原修習之科目學分數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本校課程計

畫科目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之。 

2.原修習之學分數小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逕以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

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成績登錄之。 

（三）學分抵免程序 

本校新生、轉學生入學及休學學生復學時，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檢附原修習科目



之成績證明文件及學分自我檢核表，由註冊組依本校抵免原則進行學分抵免，並

另行通知學生學分抵免結果。 

十、依評量辦法第 24條，辦理請假之請假規定依學務處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十一、本校由學務處定期公告學生缺曠課統計表，並加註警語以提醒學生留意個人缺曠情形，

並會知導師進行後續關懷。 

十二、登載及更正成績作業流程：教師應將成績輸入至校務系統，輸入期限以下列為原則。

日期依本校校園會報公告為準： 

（一）期中定期考學業成績：定期考結束前翌日起二個工作日內。 

（二）期末定期考學業成績：學期最後上課日放學前截止。 

（三）日常學業成績：期末考開始前一個工作日截止。 

（四）非定期考科目的學期學業成績：期末考開始前一個工作日截止。 

（五）學期補考成績： 

1.寒假：第二學期開學日截止。 

2.暑假：補考結束後三日內。 

（六）重補修成績：重補修課程結束之翌日起二個工作日內。 

任課教師處理各項成績應採嚴謹且公平方式，輸入後如發現有誤或疏漏，應於登載後三

個工作日內，由教師親自到教務處填寫學生學業成績更正申請表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准

後，始得更正學生成績。如相關成績已上傳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歷程資料庫或因大學升學作業流程規定，悉依規定辦理，不得要求更正已上傳之成

績。 

十三、學業成績評量檢核機制： 

由任課教師於考卷批改後，發下給予學生確認，如有誤需於當場向任課教師提出更正；

另學業學期成績單寄發予學生後，如學生認為有誤者，需在下一學期開學日前向任課

教師確認，並由任課教師依本校登載及更正成績作業流程提出佐證紀錄申請更正。 

十四、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